天津市地震局

2020年度部门决算和“三公”经费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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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概 况
一、主要职责

天津市地震局实行中国地震局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以中国地震局为主的管理体制，为正厅(局)级，依法履行本行政区域内防震减灾工作管理职能。天津市地震局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震减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落实应急管理部党委、中国地震局党组和天津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推进职能转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防震减灾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起草天津市防震减灾政策、法规、规章和标准，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编制天津市防震减灾规划并组织实施，推进防震减灾双重计划财务管理体制和相应经费渠道的建立和完善。

（三）负责建立地震灾害风险防治体系、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地震科技创新体系和防震减灾社会治理体系。

（四）负责建立防震减灾信息系统，建立地震监测预警、灾情报告和风险报告制度，建立地震灾害风险信息共享机制，依法统一发布震情、灾情和地震灾害风险信息，保障地震应急响应。

（五）负责编制天津市地震监测站网规划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地震灾害风险调查、评估、防治，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地震灾害调查与损失评估，参与制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

（六）依法履行本行政区域内防震减灾监督管理职责，指导各区防震减灾工作，依法开展防震减灾相关行政执法工作，承担地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工作。

（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震行业质量与技术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地震标准宣传、贯彻、实施和监督，管理地震计量工作。

（八）组织防震减灾公共服务，负责防震减灾科学技术研究和成果推广应用，负责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和培训工作。

（九）承担中国地震局和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

根据上述职责，天津市地震局内设 12个职能处室。根据决算编报要求，纳入天津市地震局2020年部门决算编报范围仅有天津市地震局1个事业单位。
第二部分  2020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按功能分类列示）》
三、《收入决算表（按单位列示）》
四、《支出决算表》
五、《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九、《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十一、《项目支出决算表》
注：以上决算公开表均作为附表，附于决算公开说明文档后。

十二、关于空表的说明

1.天津市地震局2020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为空表。

2.天津市地震局2020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为空表。
第三部分  2020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决算总体情况

    天津市地震局2020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计15,208,842.17   元，与2019年决算相比增加614,842.17元，主要原因是天津市防震减灾十三五规划项目实施,财政拨款收入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

天津市地震局2020年度本年收入合计15,208,139.63元，与2019年决算相比增加844,139.63元，主要原因是天津市防震减灾十三五规划项目实施。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5,208,139.63元，占100%；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0   元，占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0元，占0%；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元，占0%；事业收入0元，占0%；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元，占0%；上级补助收入0元，占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元，占0%；其他收入0元，占0%。
三、支出决算情况
天津市地震局2020年度本年支出合计15,208,842.17元，与2019年决算相比增加615,544.71元，主要原因是天津市防震减灾十三五规划项目实施。其中：基本支出14,251,029.17元，占93.70%；项目支出957,813.00元，占6.30%；上缴上级支出0元，占0%；经营支出0元，占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元，占0%。

四、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体情况

    天津市地震局2020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计  15,208,842.17元，与2019年决算相比增加614,842.17元，主要原因是天津市防震减灾十三五规划项目实施,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一）总体情况

天津市地震局2020年度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合计15,208,842.17元，与2019年决算相比增加 615,544.71元，主要原因是天津市防震减灾十三五规划项目实施,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二）具体情况
 “科学技术支出”101,219元，与2019年决算相比减少338078.46元，其中：

“基础研究”50,607元，包括：“自然科学基金”50,607元，主要用于：宁河东部傅庄-谢家坟断裂的古地震研究；

 “应用研究”50,612元，包括“高技术研究”50,612元，主要用于：地震风险预警技术及服务产品研发与应用。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58,000元，与2019年决算相比增加14,000元，其中：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558,000元，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372,000元，主要用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186,000元，主要用于：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卫生健康支出”428,000元，与2019年决算相比增加35,000元，其中：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428,000元，包括“事业单位医疗”244,000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医疗保险缴费支出；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184,000元，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医疗保险缴费支出。

4、“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4,121,623.17元，与2019年决算相比增加904,623.17元，其中：

 “地震事务”14,121,623.17元，包括“地震监测”5,410,255.61元,“地震环境探察”969,849.61元，“防震减灾基础管理”292,800元， “地震事业机构”5,225,500元， “其他地震事务支出”2,223,217.95元，主要用于：“天津市防震减灾综合能力提升工程” 建设项目、“天津市防震减灾十三五规划”建设项目、地震台站监测、防震减灾、群测群防等地震业务支出及本部门基本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天津市地震局2020年度部门决算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合计14,251,029.17元，与2019年决算相比增加127,029.17元，主要原因是工资、社保和公积金每年增加。具体情况如下：

“工资福利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11,012,600元，其中：“基本工资（经济分类款级）”1,816,535.17元，“津贴补贴”2,427,336.83元，“绩效工资”3,940,942.91元，主要用于：单位发放在职职工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1,258,171.32元， “职业年金缴费”670,034.24元，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602,506.68元，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37,081.56元， “其他社会保障费”259,991.29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3,085,764.37元，其中“办公费”74,388.55元，“印刷费”196,665.48元，“电费”388,985.10元， “邮电费”190,893.60元，“物业管理费”213,171.70元，“差旅费”72,762.98元，“维修(护)费”696,769.96元，“租赁费”4,400.00元，主要用于：地震观测仪器设备及观测场所的维修维护费；“专用材料费”30,093.61元，主要用于：电脑耗材及观测台站；“劳务费”599,850.41元，主要用于：专家咨询及临时雇佣人员工资；“委托业务费”519,910.00元，主要用于：专业技术服务费及文献出版版面费，“工会经费”28,200.0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00.00元，“其他交通费用”4,732.98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人员市内交通及台站租车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63,940.00元，主要用于：购买应急食品药品。
“资本性支出”152,664.8元，其中“办公设备购置”46,284.00元，“专用设备购置”6,500.00元，“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30,000.00元，“无形资产购置”69,300.00元，“其他资本性支出”580.80元，主要用于图书购置。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情况
天津市地震局2020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为空表。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1,000.00元，与2020年预算相比持平，主要原因是本年度严格按照预算情况执行，杜绝超预算情况发生。具体情况：

（一）2020年因公出国（境）费决算0元，与预算相比持平，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未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列支因公出国（境）费。2020年本单位组织的出国团组0个，出国0人次。
（二）2020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决算1,000.00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000.00元，与预算相比持平，主要原因是本年度严格按照预算情况执行，杜绝超预算情况发生；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与预算相比持平，主要原因是本年度严格按照预算情况执行，杜绝超预算情况发生。2020年本单位公务用车保有6辆，购置公务用车0辆。
（三）2020年公务接待费决算0元，与预算相比持平，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未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列支公务接待费。2020年本单位国内公务接待0批次，0人次；其中，外事接待0批次，0人次。

九、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天津市地震局2020年度无机关运行经费。
十、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天津市地震局2020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
十一、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天津市地震局共有车辆6辆，其中：副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6辆，其他用车主要包括事业单位人员用车。单价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0台（套）。

十二、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天津市地震局2020年度无需公开绩效自评结果的项目。

十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情况

天津市地震局2020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和结转结余。
十四、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涉农补贴等民生支出情况

天津市地震局2020年度无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涉农补贴等民生支出情况。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部门决算。是由政府各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其履行职能情况编制，反映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情况等的综合性年度报告，是对部门预算执行进行监督管理以及编制后续年度部门预算的参考和依据。

2.机关运行经费。反映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